


[bookmark: _Hlk148380175]关于调整高淳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
执行标准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规定，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，保障土地征收工作顺利进行，根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《关于开展2025年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高淳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，对全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进行调整。现将调整结果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凡在本区范围内的征地补偿安置，适用本标准。
二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由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组成，不包括法律规定用于社会保险缴费补贴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、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费用。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使用按照国家及省市有关规定执行。
三、征收同一区片内的集体农用地、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相同。涉及征收依法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，应当按照同地同权的要求，采用宗地地价评估的方式确定补偿标准，高于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，按照评估价格执行。
四、调整被征地农民一次性生活补助费标准。将未满16周岁被征地农民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标准调整至每人3.05万元。
五、继续执行征地补偿款预存制度，依法依规落实好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以及房屋、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费用，并安排好用于社会保险缴费补贴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。
六、土地补偿费归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。区政府在征收土地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将土地补偿费足额支付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指定专户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收到后的10个工作日内，将不少于70%的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民，剩余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依规确定。
本通知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，《关于调整高淳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》（高政规〔2024〕1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南京市高淳区征地区片范围及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表



附件
南京市高淳区征地区片范围及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
	区片级别
	区片范围
	征地区片价补偿标准（万元/亩）
	土地补偿费（万元/亩）
	安置补助费（万元/人）
	基准人均土地
（亩/人）

	一级
	东至石固河、南至固城湖、西至官溪河、北至溧芜高速
	8.6
	3.05
	6.105
	1.1

	二级
	除一级区片外其他土地
	7.12
	3.05
	6.105
	1.5


[bookmark: _GoBack]附注：自2026年1月1日起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区片综合地价，按照本标准执行。




